
  

 

 

 

 

 

 

 

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所见差破 

“白直人兵”文书考 
 

陈瑞青 
 

摘  要：本文利用黑水城文献中涉及的“白直人兵”文书，对宋代白直的历史
渊源、服役状况、社会地位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宋代白直近承隋唐，远绍魏晋。
宋代白直实行差、募兼行的职役制度。庆历年间由于范仲淹建议，州兵开始大量充
当白直。宋代军队将校也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当直士兵，这些士兵多来自各级军队的
剩员。黑水城宋代文献中的“白直人兵”应当是作为战斗辅助人员的白直兵士，这
些白直人兵由将领根据战斗需要进行临时差破。 

关键词：白直  黑水城文献  赋役  弓箭手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收录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计 109 页，是研究两宋之际

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原始资料。此前学者对于这批文献多有阐发，其重要成果当属孙继

民先生《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
1
尽管文书中涉及的一

系列重要问题得到解决，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发掘。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第 20

页文书涉及到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白直人”的情况，为研究宋代职役提供了新材料。“白直”

是古代力役的一种，兴起于魏晋，定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页文书

作一粗浅考证，并进一步阐释宋代“白直”相关制度、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

家指正。为研究方便，先将该页录文迻录如下： 

 

            [前  缺] 

1. 弓 箭手第二十七指挥都虞侯孟遇等 

2. 右遇等系本指挥马军，今来见团结 

3. 策应人马。所有遇等破白直人，元 

4. 未曾差破。今切见王觉等见破白 

5. 直人兵。今将状披告 

6. 将领  团练，欲乞判状告示攒司，乞 

7. 待差破白直人。未敢专擅，伏候 

8. 裁旨     军行日破 

9. 宣和七年正月  日都虞侯王万、孟遇状 

                                                        
1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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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四 

 

本页文书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第 183 页。据《附录·叙录》介绍，共 10

行，行 15 字。楷书。落款前后有两行大字批语：“军行日破/十四(签押)”。《附录·叙录》原

拟题为《宣和七年正月都虞侯王万孟遇状》，其拟题较简，《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

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将其定名为《北宋宣和七年(1125)正月都虞侯王万、孟遇申将领、团

练状为差破白直人事》。 

文书第 6 行的“攒司”即指“统制司”，此点《附录·叙录》已经有所交代。学术界最

早对统制司文书开展研究的是孙继民先生，其在《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

一文中指出，宣和末年，为配合金朝进攻北宋，西夏在西北地区对宋朝的环庆路采取军事行

动，作为回应，北宋迅速组建了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的队伍。
2
这支策应部队的统帅

和指挥机构就是统制司。笔者曾发表了《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一文，对宋

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军队的拣选以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3
通

过上述两文，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北宋末年西夏进攻北宋西北地区的史实以及北宋采取的对策，

这对全面了解第 20 页文书的历史背景至关重要。 

文书第 3 行、第 8 行出现“破”，第 7 行、第 14 行出现“差破”等词。“破”的原意是

花费、消耗、支出，“差”的原意是派遣。“差破”即为“派出”。 

从文书内容看，该文书是弓箭手第二十七指挥都虞侯孟遇等给将领、团练的申状。孟

遇所属部队为马军，也在这次策应环庆路军马之列。孟遇所在部队并非禁军，而属于弓箭手。

宋代为加强西北边防，大量招募蕃汉弓箭手进行屯田。弓箭手属于乡兵序列，但是由于弓箭

手“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寒苦”，
4
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迅速成为抵御西夏的主力部队。

王安石变法时实行“将兵法”，此后西北弓箭手便同北宋正规军一样，逐步建立起将领统率

体制。熙宁八年(1075)，神宗诏“泾原路七驻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约七万余人

分为五将，别置熙河策应将副”。
5
孟遇所在的弓箭手第二十七指挥，应当就是被编入将的弓

箭手组织。孟遇的官职是都虞侯，宋代在东京设殿前司，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

各一人，其职掌据《宋史·职官志六》说：“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

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驻扎地方的禁军，仿中央之制设有指挥使

和都虞侯二员，都虞侯位在指挥使之下。编将后的弓箭手统帅体制一如禁军，亦设有指挥使

和都虞侯等职官。依照宋例，官员按照级别高下均有数量不等的白直人承担杂役。同时，军

队中也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白直作为战斗辅助人员。弓箭手马军都虞侯孟遇见王觉已差拨白直

人兵，而自己“未曾差破”，于是将情况告知将领，申请差破，并希望将领将申请报告转发

给统制司。从落款前大字批语“军行日破”看，上级批准了孟遇的请求。尽管文书内容比较

简单，但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 

目前宋史学界尚没有专门论述白直的论著，只是在一些经济史、军事史著作中偶有涉及，

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曾涉及到宋代白直的历史渊源问题。他认为：“宋代的差役是

近承隋唐，远绍魏晋……宋之散从官、手力供官员们驱使，直接来自唐代的白直、执衣，而

唐代白直则沿自北齐，这可见宋代差役与魏晋隋唐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6
漆先生的观点可谓

中的，宋代白直的确源自魏晋隋唐。关于魏晋隋唐白直的情况，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

                                                        
2 孙继民《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收入《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3 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敦煌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 
4《宋史》卷 258《曹彬附子粲传》。 
5《宋史》卷 190《兵志四·乡兵一》。 
6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452 页。 



史札记》中有专论，他认为魏晋时期的白直最早主要是“卫队侍从之类，地位甚低”。
7
北齐

时，白直身份出现变化，“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       充”，
8
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力役。

关于白直的最原始含义，笔者推断可能是以白丁充当职役。唐代白直属于地方劳役，直接沿

袭自北魏、北齐。唐代州县官吏按照品级高低分别配备一定数量的白直充役。据《旧唐书》

卷四十四《职官志三》载：“京兆、河南、太原等府：白直二十四人；大都督府：白直二十

四人；中都督府：白直二十人；下都督府：白直十六人；上州：白直二十四人；中州：白直

十六人；下州：白直十六人。下至执刀、白直、典狱、佐史，各有其职。州府之任备焉。县

令：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谓之京县：白直十八人；京兆、河南、太

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白直十人；诸州上县：白直十人；诸州中县：白直八人；诸州中下

县：诸州中下县：白直八人；诸州下县：白直八人｡”唐代白直“止合供身驱使”，
9
即官员

身边服务性人员。唐代白直一般由丁男充当，三番上役，即每年服役四个月。
10
原则上差派

本州人服役，即“供役不逾境”。
11
据《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上》：“王公已下，

百姓已上，率口出钱，以充防阁庶仆、胥士白直、折冲府仗身”。天宝年间“天下白直，岁

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
12
将雇佣白直的费用直接加到赋税

之中。其具体执行情况是“仗身钱六百四十，防阁、庶仆、白直钱二千五百，执衣钱一千”。
13
唐朝“率口出钱”、“计数加税”的做法实际上将雇佣白直的费用，直接以人头税和正税

形式加以实现。这对宋代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在官当直人，谓之白直”。
14
宋代“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并给兵士，散从官

承符手力之类，品位至卑，犹给七人，名虽不同，其于供身指使，犹用律文。白直执衣之法，

国朝稽若古道，备众官，惟在京臣僚兼从无准”。
15
这说明宋代白直直接承袭自唐代，各级

官员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白直。与此同时，宋代的白直驱使还出现扩大化倾向，不仅在职官

员配备白直，就连致仕官员也有一定数量的白直供其役使，“前任及致仕宰相、使相、枢密

使并给白直二十人，前任及致仕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十五人，致仕节度使、

宣徽使准此，致仕诸部尚书、留后、观察使十人，枢密直学士以上七人，待制以上、防御、

团练、刺史四人”。
16
以上事实说明，宋代的白直在中央、地方均普遍存在。不仅在职官员

占破白直，就连致仕官员也规定了白直的占破数目。宋代实行两税法，按理雇佣白直的费用

应在两税之中，但宋代另收丁身钱作为免除杂役的条件，这充分说明宋代赋外有赋的历史现

实。宋代白直的主要职责是“来往防送，仓库守宿，街市巡逻，尽出其间”。
17
宋代白直最

早“以乡户等第差充”，
18
大致在景祐年间改由政府出资募役，后一般实行差、募并行的职

役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白直人的待遇大体上“每日添破食钱三百文、米二

升半”。⑪而雇佣白直的费用一般来自政府征收的丁身钱，除此之外一般官司根据自身财政

情况，也以“公廨田、食本钱”⑫等出资募役。庆历年间，范仲淹向朝廷上书，认为“户口

                                                        
7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324 页。 
8《文献通考》卷 65《职官考·禄秩》。 
9《唐律疏议》卷 11《职制》。 
10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345 页。 
11《新唐书》卷 55《食货志五》。 
12《唐会要》卷 93《诸司诸色本钱上》。 
13《新唐书》卷 55《食货志五》。 
14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2《白直之称》。 
15 [宋]宋庠《元宪公集》卷 31《乞差当直兵士札子》。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5 神宗熙宁五年（1072）七月丙申。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5 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庚寅。 
18《文献通考》卷 12《历代版籍乡党职役》。 
⑪《宋会要辑稿》卷 13312《职官》41 之 15。 
⑫《宋史》卷 168《职官志八》。 



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

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⑬自此以州兵充当白直成为惯例。宋代兵部“凡招置厢、

禁军及州郡屯营，三衙迁补，守戍军吏转补，文武官白直、宣借，皆掌之”。⑭“在京职事

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剩员，或替换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系所属直下步军司差拨。自

行官制，并须经由尚书兵部，兵部但指挥步军司依条施行”。⑮大体反映了宋代差破州兵为

白直以后，白直士兵的迁转由尚书兵部掌控的史实。廖刚任漳州知府时，漳州“见管屯驻外

州军兵士一百四十二人。数内二十一人在州执役，一百二十一人各系监司及属官等处白直”，
⑯反映了外州驻扎士兵在漳州充当白直服役的情况。这一变化大大突破了唐代以来白直只在

本州服役的限制，这是和白直人兵的身份契合的。由于宋代实行募兵制，所招收兵员并非只

限本州；又由于各州之间部队相互调防驻扎，必然造成士兵的异州服役。由驻扎本州的异州

士兵充当白直人兵，也就顺理成章了。范仲淹以州兵充白直的本意是减少官府中白直的数量，

使其悉归于农。但差破州兵为白直实行不久便出现弊端，州县冒占、冗占白直的现象时有发

生。钱彦远曾向朝廷建议“方今天下兵籍十倍祖宗时，望遣使搜选，罢其疲癃，择精锐以实

禁旅，官司冒占踰制者，悉罢之。州县白直有虚名广占者，宜著定限数，溢者悉放还南亩”，
19
但收效甚微。到南宋时，“一州守而下至宫观里居之士皆破兵为白直。弃占私役，诡名重

叠，其弊百出，皆原于厢军。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数百人。衣粮借请之费，一路一岁

不知几千万”，
20
与范仲淹的初衷南辕北辙。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四》记载，为减少白

直人的差遣，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曾下诏：“诸官司过数差占白直兵士及外借人，并仰

日下拘收发遣。如有违戾，各从徒二年科罪，许被差借人经赴尚书省陈诉。”
21
州县擅破白

直的情况稍稍缓解，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尽管南宋朝廷为改变官员冗占白直的现实，多次下

令裁减官员白直配备数量，但由于裁减的数量仅为一二人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州县官员冗占白直的现象仍十分严重。 

文书中涉及的“白直人兵”为研究宋代基层军队出战兵员的配备提供了直接材料。文书

中有两处提到“白直人”，一处提到“白直人兵”，明确文书中“白直人兵”的身份是研究宋

代军队白直人的突破点。宋代军队将领亦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白直士兵，其职责类似于勤务兵

和卫兵。熙宁三年(1070)，军头司备军缺少名额，朝廷下诏“以千人为额，如阙白直，以步

军司剩员代之”。
22
元丰八年(1085)，针对禁军战斗力下降、军纪松弛等现象，有人提议“分

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干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切训练。其逐州

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岛官白直及

诸般差使。其余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
23
可见，差充白直包括禁军、乡兵、弓箭

手的剩员。简言之，部队中的白直身份仍是士兵。由于宋代实行募兵制，取消了丁男的兵役

义务，部队中的士兵直接由朝廷出资招募。显然，军队中的白直不属差役，而应属于募役范

畴。白直兵的当直人数，使相知州多达二百人，副兵马使、副都头仅为一人，法定数额，各

有等差。
24
由于当直士兵过多，“诸当直人及十人以上，差节级一名，三十人以上，将校､节

                                                        
⑬《宋史》卷 314《范仲淹传》。 
⑭《宋史》卷 163《职官志三》。 
⑮ [宋]苏辙《栾城集》卷 38《论三省事多留滞状》。 
⑯ [宋]廖刚《高峰文集》卷 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 
19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 52《钱起居神道碑》。 
20《三朝北盟会编》卷 174 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 
21《宋会要辑稿·职官》14 之 7。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8 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戊辰。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5 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庚寅。 
24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311 页。 



级各一名”，
25
进行管理。宋代军队中除各级将官外，尚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军医、兽医

和白直人，作为战斗辅助人员。文书中提到的“白直人兵”应是在部队充当色役的此类

人员。熙宁年间，实行置将法，各地军将除正副将官外，仍有“小管押二[人],监庄使臣一

十七人，医人二人，医兽二人，将司二人，将官下白直二十人”。
26
这类白直人兵并非是固

定为将官服务的当直士兵，而是根据战斗需要由将领临时差派的战辅人员。正是由于军队中

白直的士兵身份，如遇军事行动，白直人兵也参加战斗，文书中孟遇等请求配备白直人兵参

加策应环庆路的战斗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白直人兵直接参加战斗，如立战功也会受到嘉奖，

如嘉定十四年(1221)，士兵的军赏标准是“叉镋手每名特支官会一十贯，殿前司步军司部押

将官每员三十贯，训练官每员一十五贯，队将每员一十贯，教头、旗头每人七贯，将司医人

每人五贯，白直每人三贯。其钱令封桩库日下照应支拨，仍令承旨司检详所于试验日逐一点

名给散发遣”。
27
通过解读第20页文书，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文书中的白直人兵的属性。文

书中的白直人兵，从申请人身份和隶属关系上看，应为弓箭手之剩员。这些用于战斗的白直

人兵与在官府和军将中服役的白直人有着较大差异，他们不属于固定的勤务兵或卫兵，应当

属于临时差派的战辅人员。 

文书反映了宋代白直人兵的占破程序。宋代实行募役制后，差破白直人兵既关系到朝廷

使用民力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朝廷的财政支出。因此宋代为了防止官员冗占白直，制定了

严格的占破制度。早在宋太祖时期，就下诏“殿前、侍卫两司将校，无得冗占直兵，限其数，

著于令”。
28
所谓的“限其数”就是规定将校使用白直士兵的数量。据《宋会要辑稿·职官

四五》记载：“诸路监司合破白直人兵皆有定数”，以防止官员“别立名色，多行占破”。
29
此

外，制定条例严格白直的申报差破程序，文书中孟遇为出战向将领申请配备白直人兵即为一

例。史书中白直人兵、兽医多与军队中的马军同时出现，这是因为宋代的骑兵要比步兵多很

多饲养、维护、医治马匹的程序，同时还要保障马匹饲料、器具等充足、完好，文书中弓箭

手马军都虞侯孟遇向将领申请差破白直人兵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文书中可以看出，作为正将

将领有对白直人兵的差破权，而作为马军都虞侯并不能直接调用白直人兵，马军将官需要差

破白直人兵必须向上级将领提出书面申请，并得到将领批准后，才能差破。前揭军队白直人

兵与官府白直人有很大差异，军队中的白直人兵最大的特点是并非配备给官员个人使用，而

是作为战斗辅助人员存在。因此，白直人兵的差破更为严格。 

综上所述，宋代白直人兵最早只作为军队将校的勤务兵存在，范仲淹以州兵充白直的主

张付诸实践后，使白直人兵开始在各级官府中普遍使用。神宗时期，开始在军队中设置白直

人兵，作为战斗辅助人员。这些白直人兵主要来源于军队的下军和剩员。在军队中，白直人

兵除负担各种杂役外，多与马军配合出战，第20页文书即提供了白直人兵配合马军出战的实

例。军队中白直人兵的掌控权在将领，各指挥将官无权占破白直人兵，只有提出正式申请，

由将领根据战斗需要进行差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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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庆元条法事类》卷 11《差破当直》。 
26《宋会要辑稿》卷 4770《食货》63 之 60。 
27《宋会要辑稿》卷 11868《兵》20 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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